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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首部 《民法典 》

已经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

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 作为立法者通过对我国

现行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

系统整合、 编订纂修而成的

一部法典， 《民法典》 可以

说是与我国的每一个民事主

体的权利义务都切身相关 ，

是人民群众生活的百科全书。

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

死亡后财产传承的基本制度，

《民法典》 实施前适用的 《继

承法》 发布于 1985 年。 随着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人们所

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 因继

承引发的纠纷数量也不断增

长。

《民法典 》 除了对原

《继承法》 等相关法律、 司法

解释进行了系统整合， 也不

乏内容上的更新变化， 继承

编中关于代位继承的新规定

就是如此。

已废止的 《继承法》 关

于代位继承是这么规定的 ：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子

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

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

遗产份额。”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二十八条则规定： “被继承

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 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

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

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兄

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

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

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根据上述 《民法典》 中关

于代位继承的新规定， 当法定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

人即被继承人的配偶 、 子女 、

父母继承， 如果被继承人的子

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

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

位继承； 第二顺序继承人即被

继承人的兄弟姐妹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的情况下不继承， 如果没有第

一顺序继承人才能继承， 其中

若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

被继承人死亡的则由被继承人

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除了新增兄弟姐妹的子女

可以代位继承之外， 与 《民法

典》 配套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还就该情况下请求代位继承的

溯及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即： “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

前死亡， 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

受遗赠， 其兄弟姐妹的子女请

求代位继承的， 适用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和第

三款的规定， 但是遗产已经在

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

外。”

综上， 前述 《民法典》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

的若干规定》 是在原 《继承法》

的基础上， 对代位继承制度进

行的完善， 与我们每个人都息

息相关， 值得大家予以关注了

解。

《民法典》下的“代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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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规定： “被继承人

的子女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 由被继

承人的子女的直系
晚辈血亲代位继

承。 被继承人的兄

弟姐妹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 由被继

承人的兄弟姐妹的
子女代位继承。 代

位继承人一般只能

继承被代位继承人
有权继承的遗产份

额。”

对于虚拟货币这一新生事

物的法律定性， 近日终于尘埃

落定，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 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在内的十部委于 9 月 24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

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

知》， 认为加密货币扰乱了金融

系统 ， 为洗钱 、 诈骗 、 传销 、

赌博等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 ，

全面禁止一切虚拟货币交易 ，

无视禁令者将受到调查， 并将

承担刑事责任。 消息一出， 主

要虚拟货币的价格有了不小的

跌幅。

从通知的内容来看， 有以

下这些重点：

一、 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

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二、 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

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开

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

务、 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

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

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

和定价服务、 代币发行融资以

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

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

售代币票券、 擅自公开发行证

券、 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非法

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 一律严

格禁止， 坚决依法取缔。 对于

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 明确境外虚拟货币交

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

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

活动。 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

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 以及

明知或应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 仍为其提供营销宣传、

支付结算、 技术支持等服务的

法人 、 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 ，

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四、 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

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 任何法

人、 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

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 违背

公序良俗的， 相关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 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

自行承担； 涉嫌破坏金融秩序、

危害金融安全的， 由相关部门

依法查处。

此前， 我国一直禁止在国

内进行有关虚拟货币的交易活

动， 但有不少国内居民利用境

外的交易所进行交易。 一些不

法分子还以 ICO、 IFO、 IEO

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 ，

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进行虚

拟货币炒作， 宣称 “币值只涨

不跌” “投资周期短、 收益高、

风险低”， 以 “静态收益” （炒

币升值获利 ） 和 “动态收益 ”

（发展下线获利） 为诱饵， 吸引

公众投入资金， 并利诱投资人

发展人员加入， 不断扩充资金

池， 具有非法集资、 传销、 诈骗

等违法犯罪特征。

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跨境利

用虚拟货币网络诈骗案件， 犯罪

分子在境外搭建服务器， 从境内

招募人员到境外， 先引诱境内人

员加入炒股的网络课堂， 骗取信

任后推出 “数字货币”， 拉人头、

割韭菜， 最后关闭平台跑路， 致

使投资人损失上千万。 这些躲在

境外向境内人员伸出黑手的犯罪

分子， 只能横行一时， 不可能逍

遥一世。 刑法规定， 犯罪行为或

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的， 就认为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而中国

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

刑法规定之罪， 也适用国内法。

有一些公司和个人明知他人

从事虚拟货币非法活动仍然提供

帮助， 例如提供广告策划、 营销

宣传、 支付结算、 网络技术等服

务的从业主体， 也可能构成刑法

中的共同犯罪。

“两高一部” 颁布的 《关于

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规定 ，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以共同犯

罪论处， 其中就包括提供信用卡、

资金支付结算账户、 手机卡、 通

讯工具的； 提供互联网接入、 服

务器托管、 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

等技术支持， 或者提供支付结算

等帮助的； 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套现、 取现

的。

“两高” 颁布的 《关于办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一条规定 ，

提供下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

一第一款规定的 “网络服务提供

者”： (一) 网络接入、 域名注册

解析等信息网络接入、 计算、 存

储、 传输服务； (二) 信息发布、

搜索引擎、 即时通讯、 网络支付、

网络预约、 网络购物、 网络游戏、

网络直播、 网站建设、 安全防护、

广告推广、 应用商店等信息网络

应用服务； ……

此外，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

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

服务同样视为非法金融活动。 笔

者也曾办理过境外公司涉嫌非法

从事金融活动的非法经营案件 。

只要是针对中国公民提供服务 ，

无论是否盈利、 是否处理客户申

请、 是否收取客户资金， 均可判

断为有针对中国公司的犯罪行为

和犯罪结果发生。 并且， 针对金

融领域犯罪， 出于保护法益和风

险防控的需要， 司法实践中一般

对于犯罪 “明知” 的认定， 采取

相对严格责任， 对金融秩序保护

予以倾斜。

虚拟货币从业者小心触犯刑律
□北京盈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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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拟货币

这一新生事物的法

律定性， 近日终于
尘埃落定， 包括中

国人民银行、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在内的十部委于 9

月 24 日发布 《关

于进一步防范和处
置虚拟货币交易炒

作风险的通知 》 ，

认为加密货币扰乱
了金融系统， 为洗

钱 、 诈骗 、 传销 、

赌博等犯罪活动提

供了方便， 全面禁

止一切虚拟货币交
易， 无视禁令者将

受到调查， 并将承
担刑事责任。

违法要担责 ， 侵权要赔

偿， 这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法

律常识。 在侵权赔偿案件中，

人身损害赔偿是较为常见的一

种。 而人身损害侵权行为通常

是某种物品或者外力直接作用

于人的身体， 从而导致身体受

到伤害。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行

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并未直接作

用于人身， 却依旧要承担相应

的人身损害赔偿， 这种特殊的

情况可以称为 “非接触” 的人

身损害赔偿。

最近媒体报道了这样一起

案件： 重庆市万州区一位老人

清早在路边散步， 突然身后传

来汽车鸣笛的声音， 老人随即

倒地身亡。 死者家属认为鸣笛

的驾驶员存在重大过错， 造成

了老人死亡，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于是， 将鸣笛的驾驶员张

某及投保的保险公司、 当地村

建中心起诉到法院 ， 索赔 34

万余元。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审

理后判决， 本次交通事故的损

失应在某保险公司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

分认定责任比例为： 由被告驾

驶员张某承担 15%、 被告村建

中心承担 5%， 被告三方共计

赔偿 15 万余元， 其余部分由

原告自行承担。

本案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 驾驶员的鸣笛行为是否构

成侵权？

首先， 要看驾驶员张某有

无过错。 一般来说， 如果法律

有禁止性规定的， 行为人违反

了该规定， 就可以认定其行为

存在过错。

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 明确规定， 驾驶机动

车不得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

者路段鸣喇叭。 而法院查明张

某鸣笛之处正是当地规定的禁

止鸣喇叭之处， 因此， 这就可

以认定被告张某的行为是违法

的， 也是有过错的。

那么， 该过错行为与老人

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呢？

虽然从正常情况来看， 机动车

鸣笛不会导致人的死亡， 但死

者作为一名自身有特殊疾病的

老人， 由于鸣笛的这一外因与

自身疾病的内因相结合， 导致

了死亡的结果。 因此， 鸣笛行

为与死亡结果是有因果关系

的， 是多因一果中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 “因”。

但是， 死者死亡不仅仅是

鸣笛行为单独造成的， 鸣笛行

为在死亡原因中甚至算不上主

要原因， 这也是法院判决担责

比例的依据。

除了本案这种情况， “非

接触” 的人身损害还包括宠物

狗的冲出和吠叫导致的人身损

害 、 非接触式的交通事故等

等 。 只要符合侵权行为的要

件， 这些 “非接触” 行为都可

能构成侵权， 需要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非接触”的人身损害

除了本案这种

情况 ， “非接触 ”

的人身损害还包括
宠物狗的冲出和吠

叫导致的人身损
害、 非接触式的交

通事故等等。 只要

符合侵权行为的要
件 ， 这些 “非接

触” 行为都可能构
成侵权， 需要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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